
附件一

政府向符合資格的強積金／公積金計劃成員的帳戶注款港幣6,000元

注款資格總覽
	
	注款資格

	強積金一般僱員（包括全職及兼職僱員）及公積金計劃成員
	· (甲) 在2008年2月29日當日持有強積金供款帳戶；或
(乙) 在2008年2月29日當日是公積金（包括界定供款或界定利益計劃）計劃成員；及

· 在2007年12月、2008年1月及2月三個月內任何一個月的有關入息為港幣10,000元或以下（沒有入息紀錄的月份不在計算之列）。

	行業計劃的臨時僱員（即飲食業及建造業散工）
	· 在2008年2月29日當日持有強積金行業計劃供款帳戶；及

· 在2007年3月1日至2008年2月29日期間的每月平均有關入息為港幣10,000元或以下（即該12個月的有關入息總和除以12）。

	自僱人士
	· 在2008年2月29日當日持有強積金供款帳戶；及

· 就涵蓋2007年12月1日至2008年2月29日的強積金計劃年度，成員向受託人申報或於其紀錄中的全年有關入息不超過港幣120,000元，即每月平均有關入息為港幣10,000元或以下。（如上述期間涉及兩個計劃年度，則只要其中一個年度的每月平均有關入息為港幣10,000元或以下便可。）

	於涵蓋期*內曾經就業的人士


	· 在2008年2月29日當日持有強積金保留帳戶；及

· 在2007年3月1日至2008年2月29日期間（即涵蓋期*內）曾經就業（包括受僱或自僱），並有強積金供款紀錄或曾參加公積金計劃，而期間最後一份工作的最後三個月內任何一個月的有關入息為港幣10,000元或以下（沒有入息紀錄的月份不在計算之列）。


任何人士如符合資格獲得注款，即使其入息或在職情況在2008年2月29日後有所更改，或在當日後停止受僱/自僱或身故，其獲得注款的資格將不會受影響。

(*涵蓋期指由2007年3月1日至2008年2月29日的期間)










